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档案归档、管理工作，

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指公司通过信息披露与交流，

加强与投资者之间的沟通,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以实现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和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工作。

第二章 细则

第三条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制定并留存投资者关系

管理的档案，并由专人进行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在不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泄露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公司其它部门

有义务配合董事会办公室进行相关工作。

第四条 公司进行的投资者关系活动应当在活动结束后

及时完成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归档经办人应当保

证归档的文件资料齐全、完整、准确。公司在投资者关系活



动结束后应当编制《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具体格式见

附件），并将该表及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演示文稿、提供的

文档等附件（如有）及时通过深交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在深

交所互动易网站刊载，同时在公司网站刊载。公司本次投资

者关系活动所使用的演示文稿、提供的文档与公司此前已经

刊载的演示文稿和文档内容基本相同的，可以不再重复上传，

但应当在本次刊载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予以说明。

公司不得通过互动易网站披露未公开重大信息。公司在

投资者关系活动中违规泄露了未公开重大信息的，应当立即

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正式公告，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公司董事会应当保证在互动易网站刊载的投资者关系活动

相关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相关文件一旦在互动

易网站刊载，原则上不得撤回或替换。公司发现已刊载的文

件存在错误或遗漏的，应当及时刊载更正后的文件，并向互

动易网站申请在文件名上添加标注，对更正前后的文件进行

区分。

第五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的归档范围应当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内容：

（一）投资者关系活动参与人员、时间、地点；

（二）投资者关系活动的交流内容；

（三）未公开重大信息泄密的处理过程及责任追究情况

（如有）；

（四）其他内容。

第六条 归档的资料，应当做到书写材料合乎标准、字



迹工整、内容规范、符合档案保护的要求。

第七条 凡公司人员因工作需要借阅投资者关系管理档

案材料的,借阅人应当就查阅目的履行向董事会秘书审批的

程序。在获得董事会秘书书面批准后，由档案保管人员进行

登记，并由借阅人签字确认。借阅档案材料的时间不得超过

一周。

第八条 借阅人对档案应负有安全和保密的责任。借阅

人要妥善保管档案，严禁对档案材料进行涂改、撕页、拆卷。

借阅人不得将档案转借他人或将档案带离公司。

第九条 承办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的人员发生工作变动，

应将经办的文件材料向接办人员交接清楚，不得擅自带走或

销毁。

第十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保存期限为十年，到期后

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销毁。

第三章 其它

第十一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

第十二条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修

改时亦同。



附件

证券代码： 200992 证券简称：中 鲁 B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 分析师会议

□ 媒体采访 □ 业绩说明会

□ 新闻发布会 □ 路演活动

□ 现场参观

□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时间

地点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附件清单（如有）

日期


